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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二次城乡规划

效能监察工作绩效考核的通知 

 
(规效能办[2008]0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推进城乡规划依法行政，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和

权威性，检验各地开展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的成效，现将关于开展第二次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绩

效考核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核依据 

  考核依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

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总体规

划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12号）、《关于开展城乡规划效能监察的通知》（建规[2005]

161号，以下简称“《通知》”）、《关于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法>的指导意见》（建规[2008]21号）等

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和法规。 

  二、考核范围 

  省、自治区、直辖市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地（市）、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地（市）县（市、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城乡规划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 

  三、考核内容与标准 

  根据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按照整体与重点相结合、制度建设与落实相

结合的原则，确立考核指标与标准。 

  （一）考核内容 

  考核的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效能监察工作组织机构建设与工作推进情况 

  2、城乡规划依法编制、审批情况 

  3、城乡规划行政许可的清理、实施、监督情况 



  4、城乡规划政务公开情况 

  5、城乡规划廉政、勤政情况 

  6、城乡规划信访、督办工作及违法建设处理情况 

  （二）考核标准 

  根据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的主要内容，对考核对象按定量与定性评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 

  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四、考核程序 

  （一）省级与市（地、县）级进行分级考核，详细考核指标见附件1、附件2。其中，建设部、监

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省级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省级城乡规划效

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市（地、县）的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上报

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需要对部分省、市及

相关单位进行实地核查。 

  （三）考核结果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审查后对外公布，并根

据考核结果评选出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优秀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同时对评审不合格的地方和单位予

以通报。 

  五、总体要求 

  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绩效考核的总体要求如下： 

  （一）组织健全。各省、自治区和设市城市政府要根据《通知》要求，在第一次评价的基础上完

善相应的城乡规划效能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且职责明确，责任落实，工作有计划、有重点。 

  （二）工作认真积极。能够及时制定可行的工作计划，并定期开展自查自检，对工作开展情况及

时总结。对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中的一些好的经验、成果进行及时总结和宣传。对群众信访问题和

上级督办问题能够依法及时处理。 

  （三）成效明显。通过开展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在促进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

机制和工作作风，维护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六、其它事宜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按照本通

知要求，认真完成自查自检，并于2008年8月31日前，将自评的城乡规划效能监察绩效考核结果、说明

材料和对所辖各市（地、县）的评审结果提交住房和城乡建设、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

公室参加评审。四川省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后。 

  （二）考核结果将作为年终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的重要参考；凡未按

本通知要求上报结果的地方和单位，除给予通报外，其省及所属市（地、县）将不能参加年终优秀单

位和先进个人的评选。 

  （三）凡发现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工作绩效考核中有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予以通报批评。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四）本考核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各省、自治区城乡规划效能监察绩效考核表 

     2.各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城乡规划效能监察绩效考核表 

建设部监察部城乡规划效能监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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